
广东省明康监狱配电房居民用电线路调整项目

设计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广东省明康监狱配电房居民用电线路

调整项目设计服务

（二）采购单位：广东省明康监狱

（三）项目拟建地点：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祥

福路 455 号

（四）主要建设内容：根据监狱用电需求，拟将备勤房，

职工住房，综合楼，监舍及罪犯伙房等由原来非工业用电改

为居民用电，并对监狱配电房内相关用电线路进行变更调

整。

二、项目投资金额

项目工程投资控制在 70 万元以内。根据《工程勘察设

计收费管理规定》进行测算，项目工程设计费预算为 31500

元（计算公式：9*70/200）。最终设计服务费=（中标金额

/31500）*（9*招标控制价/200）。

三、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

1.设计单位须具备电力行业（送电或变电工程）专业乙

级及以上资质（同时具备强电、弱电设计资质），须出具设

计成果文件；

2.设计阶段，合同签订后 15 个日历天内完成设计；我

监确认后出具正式成果文件；同时结合我监需求与现场实际

提出合理化方案、建议、概算规模等；

3.电力施工图须呈报当地供电部门备案并审查通过；

4.施工阶段，配合我监及有关参建单位进行设计变更

（如有需要）；

5.竣工阶段，配合我监及有关参建单位盖章确认竣工

图。

四、服务（交付）期限

成交人须在合同签订后 15 个日历天内，根据我监要求

http://10.41.239.11/zwgk/jyzw/content_18843


提供施工图设计成果文件。

五、供应商资格条件与服务人员资格条件

1.成交人需具备电力行业（送电或变电工程）专业乙级

及以上设计资质。

2.成交人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能独立承

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（提供营业执照证明文件），

承建方承诺不违法将项目转包、分包，具有从事本项目的能

力，需提供履约承诺书。

3.成交人需知悉在项目关键节点主要设计人员必须到

现场的要求，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方案讨论、图纸会审、设计

交底、隐蔽工程验收、工程验收等，具体以我监通知为准。

六、采购标的验收标准

1.项目工程设计须符合地方规划设计条件并满足相关

标准等现行规范要求，成交人应当按照下述要求提供设计成

果：原始地貌图、设计总平图、详细做法节点大样图、效果

图等，均不少于 6 套。

2.电力施工图须呈报当地供电部门备案并审查通过；

3.设计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减少建设成本，合理盘活利用

现场设施。

七、款项支付

1.成交人提交设计成果文件且发包人确认后，按程序提

交齐全的请款资料向发包人申请支付至合同价的 80%设计

费；待项目竣工结算后按程序提交齐全的请款资料向发包人

申请支付剩余的 20%设计费用（请款资料包括：中标通知书、

合同关键页、设计成果、请款函、等额发票等，具体以业务

部门要求为准）。

2.成交人需为发包人出具等额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发票

（增值税专用发票）。

3.最终设计服务费=（中标金额/31500）*（9*招标控制

价/200）。

八、违约责任与售后保障

1.成交人妥善保护采购方的基础设备、设施及其他财

产，未经双方协商同意私自更改或破坏的，由此发生的损失



或事故，由成交人按原样修复或照价赔偿。

2.本项目的所有设计成果的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发包

人所有。

3.任何一方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，应通知对方办理合

同终止协议，并由责任方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。

4.成交人提供的服务成果不符合采购文件、报价文件或

本项目合同规定的，发包人有权拒收，并且成交人须向发包

人缴纳合同总价 5%的违约金。成交人未能按合同规定的交货

时间提供服务的，从逾期之日起按每天罚款 100 元的数额，

成交人须向发包人缴纳逾期违约金，逾期半个月以上的，发

包人有权终止合同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成交人承担。

5.双方发生争议时，在保障项目服务进度的前提下，双

方可采取协商解决或请相关部门进行调解。

6.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项目，按相关法律条款处理。


